2025年扎兰屯市地方政府性债务
情况说明

一、2025年全市政府债务有关情况
（一）全市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
目前，自治区暂定我市2025年末政府债务限额为60.92亿元（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8.61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22.31亿元），当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3.30亿元（其中一般债务限额0.20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.10亿元）。截至2025年12月末，全市政府债务余额60.92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余额38.61亿元、专项债务余额22.31亿元，总体控制在限额范围内。
（二）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使用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，自治区代我市发行新增债券3.30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券0.20亿元、专项债券3.10亿元。债券资金主要投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、教育事业及企业账款清欠化解等领域，有效保障了全市重点公益性项目的顺利推进，对拉动我市有效投资、防范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风险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。
（三）政府债务偿还情况
2025年，全市及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券本金5.47亿元（其中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5.36亿元，以自有资金偿还0.11亿元），支付利息1.58亿元。
二、2026年度举借债务的主要用途及偿债计划
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，持续用好用足新增债券资金，聚焦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的继承性、系统性与针对性，全面贯彻自治区党委对财政工作的新部署、新要求，我市将攻坚克难、锐意进取，储备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，严格执行专项债券投向领域“负面清单”管理。在确保债务总体可控的前提下，继续积极向上争取更多债券额度，保障全市重点项目建设，带动扩大有效投资，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。
经测算，2026年全市到期债券本金14.58亿元、到期利息1.62亿元。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关于“通过预算资金偿还到期一般债券本金比例不低于10%”“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不得申请再融资债券”的要求，全市2026年法定债务还本付息需由自有资金安排偿还1.47亿元。
